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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水圍香島中學 
2018-2019學年重讀中六申請表 

F 1 8     
必須如實填報以下資料，否則取消入學資格，一切已繳交之費用將不予發還。 

姓    名  性別 男/女 年齡  身份證號碼  

相    片 

住    址    申請人手機  

家長姓名  職業  家中電話/家長手機  

最近兩年學歷： 

學    年 就 讀 學 校 級別 操行 

2017-2018    

2016-2017    

本屆中學文憑試成績：(「模組」欄以「」或「」表示與本校所開設選修模組是否相同，請參閱後頁附表） 

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文學 中史 歷史 地理 經濟 企財 化學 物理 生物 ICT 視藝 數M2  
中、英、數、

通及最佳一科

選修科 (須本

校有開設而選

修 模 組 相 同

者)總積分 

語言 中 英                

等級                  

積分                   

  (積分計算是以5**級為7分、5*級為6分、5級為5分、4級為4分…如此類推。) 

擬修讀之選修科目：（每一選修組別選一科，請以「」表示）(請先細閱後頁附表各科選修模組及注意事項) 

選修組別一 選修組別二 課後 

中史 

(中) 

文學 

(中) 

地理 

(中) 

企財 

(中) 

化學 

(中) 

化學 

(英) 

ICT 

(中/

英) 

地理 

(中) 

歷史 

(中) 

經濟 

(中) 

物理 

(中) 

物理 

(英) 

生物 

(中) 

視藝 

(中/

英) 

數M2 

(中) 

數M2 

(英) 

                

   報名者簽署：      報名日期：    
 

(以下由學校填寫) 

面      試 審      批 

 

 

□ 已查閱前校成績及操行  簽署：   

 取錄 / 不取錄 ：中 六 級  編班:_________ 

 註冊：2018年____月    日下午4:30時前 

簽署：  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天水圍香島中學 

取 錄 通 知 書 

編號：F18  

 現決定錄取  就讀 中六級，選修科目：    。 

 請於 2018 年_____月 日下午 4:30 前，攜同此通知書，到本校校務處辦理註冊手續。 
 （逾時不註冊者，學位不予保留） 

 
 批准者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_____月_____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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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本校 2018/2019 學年中六開設的科目、選修模組及教學語言 
 
 科目 選修模組 教學語言 

必

修

科

目 

中國語文  文化專題探討 中 

英國語文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: 
 Popular Culture 
 Social Issues 
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

英 

數學 ---- 中/英 

通識教育 ---- 中 

選

修

組

別

一 

中國歷史  制度與政治演變 中 

中國文學  文學專題 
 文學創作原創或改編 

中 

地理  運輸的發展、規劃和管理 
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習 

中 

企業、會計與財務概論  商業管理單元 
(不接納選修其它單元的重讀生) 

中 

化學  工業化學 
 分析化學 

中/英 

資訊及通訊科技 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
(不接納選修其它單元的重讀生) 

中/英 

選

修

組

別

二 

歷史 ---- 中 

地理  動態的地球：香港地質與地貌的形成 
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習 

中 

經濟  壟斷定價、反競爭行𤆣競爭政策 中 

物理  原子世界 
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

中/英 

生物  應用生態學 
 人體生理學：調節與控制 

中 

視藝    視覺形式表達主題/設計 中/英 

課

後 

數學 M2 ---- 中/英 

 
注意事項： 
 「選修組別一」及「選修組別二」，同一組別內各科同時上課，申請人在每一組

別只可以修讀一科；數學 M2於課後上課，不影響選修組別一及二的科目選擇； 

 申請人不可以選修應屆文憑試沒有應考的科目；若申請人某一科目今年文憑試應

考的語言與本校該科使用的教學語言不同，申請人報考明年文憑試時，可自行選

擇合適的應考語言； 

 上表列出了本校各科所開設的選修模組及教學語言，申請人應細心考慮是否適

合，申請人不得於入學後要求校方更改或增設選修模組或教學語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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